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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文件 中西區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60/2017號

地區小型工程計劃撥款申請 –

「中環樓梯街與弓絃巷交界空地興建為休憩用地工程 - 前期研究工程」

目的

請各委員通過是項地區小型工程計劃的撥款申請，並為此批撥 

1,600,000元。

背景 

2. 有關工程建議於二○一○年提出，其後因斜坡維修保養及土地劃界

等問題，暫緩推行有關工程。二○一六年三月九日舉行的地區小型工程工作

小組第一次會議上，小組委員表示理解推展工程的困難，但仍希望部門繼續

研究有關工程的可行性。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就該空地的樹木保養、護土牆保

養、斜坡滲水、無法加設無障礙通道、缺乏電力供應、照明設備、渠務設施

等事宜與相關政府部門緊密溝通。其間亦曾多次與工作小組委員及部門進行

實地視察，繼續就工程的推展交換意見。於二○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實地

視察中，本處根據小組委員意見初步訂立建議工程項目，包括設置座椅連上

蓋、盆栽植物、更換現有圍欄、重鋪地面、優化渠道及裝設照明設備等。有

關工程會由民政事務總署工程組及定期合約顧問負責。 

3. 根據工程租及定期合約顧問提交的初步工程估算及建議，整項工程

費用約 7,600,000元。本處現提交有關工程的前期研究工程撥款申請，佔整項

工程費用其中 1,600,000元。若建議獲得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支持，本處會向

財務委員會提交撥款申請。

工程計劃建議及撥款申請 

4. 工程計劃的詳細內容請參閱下表：

計劃名稱 申請撥款額 

(元)

備註 

1 中環樓梯街與弓絃巷交界空

地興建為休憩用地工程 - 前

期研究工程 

1,600,000 元 計劃詳情見附件一；

計劃建議書見附件二。

徵詢意見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5. 請各委員參閱上述工程計劃的撥款申請，發表意見，並議決通過計劃的

細則及批撥 1,600,000元。

文件提交 

6. 本文件將於二○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舉行的地區小型工程工作小組第十

一次會議上討論。

中西區民政事務處

二○一七年十月

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  

    

 

  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  

 

 

   

  

 

 

    

    

  

  

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  

 

 

   
 

   

 

   

   

 

 

  

中西區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60/2017 號附件一

地區小型工程計劃撥款申請－

「中環樓梯街與弓絃巷交界空地興建為休憩用地工程 - 前期研究工程」

工程資料 

1.	 工程名稱： 中環樓梯街與弓絃巷交界空地興建為休憩用地工


程 - 前期研究工程
 

2. 工程地點：	 中環樓梯街與弓絃巷交界空地 

3. 工程內容：	 興建休憩處 

4. 工程時間表

預計開始日期： 二○一七年第四季


預計完成日期： 二○一八年第二季
 

5. 工程預算： 

6. 

(i)	 由中西區地區小型工程撥款支付


為可行性研究而進行的地盤勘測工程：
 

(a) 地形測量及樹木調查	 150,000 元 

(b)探坑 	  160,000 元 

(ii)	 由民政事務總署地區小型工程整體撥款

下預留的中央款項支付

所有工程階段的顧問費用 1,250,000 元

總計(i) + (ii) 1,560,000 元 

(約 1,600,000 元) 

6. 工程代理人：	 民政事務總署工程組定期合約顧問

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
中西區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/2017 號附件一

地區小型工程計劃撥款申請－

「中環樓梯街與弓絃巷交界空地興建為休憩用地工程 - 前期研究工程」

工程資料

建議工程位置



 

 
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部份建議工程

更換現有欄杆

拆除現有上蓋

重鋪地面

優化渠道



 

 

  
 

  

建議工程地點現況



中西區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60/2017 號附件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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